房屋租赁合同（033）
出租方：新疆绿环耀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电话：2607960

承租方：中高后勤服务（新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本合同，就房屋租赁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租赁房屋坐落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博望路东一巷221号东顺和苑，C区10号楼02单元05层02号，建筑面积为：67.81平方米。

房屋现状为简装修（毛胚房），水电暖及其他设施齐全。

第三条 租赁期限：11个月从2025 年06月20日至2026年05月19日。

第四条 租赁用途：乙方租赁该房屋作为：   住宅  。
第五条 房屋租金：8800元。（大写捌仟捌佰元整）每月800元，（大写：捌佰元整）租金的支付方式：乙方一次性支付6个月4800元，租期内须提前10日缴纳下3个月4800元租金

第六条 物业费：乙方一次性支付11个月的物业费用1627.4元（壹仟陆佰贰拾柒元肆角）
第六条 租赁保证金：乙方签订本合同前向甲方支付：
2000元人民币（大写:贰仟元整 ）作为租赁保证金。本合同到期后15个工作日内退还至乙方账户内。
第七条 乙方负责支付出租房屋的水费、电费、燃气费、物业费费、第八条 房屋租赁期间，甲方保证并承担下列责任：
1、租赁期间，对负责房屋外的防火安全、门前三包、综合治理及安全保卫等；
2、出租房屋手续齐全，属于合法建筑；

3、出租房屋未被登记为其他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的营业场所；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所出租的房屋符合消防条件的要求；

5、甲方如需出卖或抵押上述房屋，应提前1个月通知乙方；在甲方通知后乙方需配合甲方搬到甲方指定的小区其他房屋，房租根据新承租房屋的大小及楼层做相应调整，租赁合同的其他条款不变。

6、甲方负责对房屋及其附着物承担正常的房屋维修费用，因甲方延误房屋维修而使乙方或第三人遭受损失的，甲方负责赔偿；

7、交房之前甲方应负责结清出租房屋的有关费用（包括水、电等费用）。

第九条 房屋租赁期内，乙方保证并承担下列责任：

1、如需对房屋进行装修或增加设施时，应征的甲方书面同意。

2、在房屋租赁期间，乙方作为房屋资产的占管人，必须保证房屋结构及室内设施、设备完好无损。

3、乙方在出租房屋使用过程中，如出租房屋及内部的设施出现安全问题，应及时通知甲方并采取有效措施，同时乙方应对甲方正常的房屋检查和维修给予协助。

4、乙方应在租赁期届满时把房屋交给甲方，如需继续承租上述房屋，应提前10天与甲方协商，双方另签订合同，若未签订续租合同而乙方继续使用房屋，甲方没有提出异议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5、乙方保证在出租房屋使用过程中的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

6、乙方未经出租方同意，不得私自改变、拆除租赁房屋的结构，或变更用途。

第十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由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承担责任：

1、承租方若将承租的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未经甲方同意的；

2、乙方出租房屋从事超越经营范围等违法活动或为他人的违法活动提供场所和便利条件的；

3、未经甲方同意及有关部门批准，乙方擅自改变出租房屋用途的；

4、连续拖欠房租超过30天的；

5、其它严重违反合同或法律的情形。
第十一条 甲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乙方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承担责任：

1、出租房屋权属不清，造成乙方无法继续承租；

2、未经乙方书面同意及有关部门批准，甲方将出租房屋进行改建、扩建或装修，导致乙方无法继续使用该房屋。

第十二条 因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承租的房屋或设备损坏的，本合同自动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第十三条 本合同有效期满，乙方须继续租用出租房屋的，应于有效期届满之日前向甲方提出续租要求；甲方需将出租房屋继续出租的，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对出租房屋有优先承租权，甲、乙双方就续租达成协议的，应重新订立合同。

第十四条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因合同部分条款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第十五条 双方的联系方式
1.为更好的履行本合同，双方同意以本合同中列明的联系方式（包括电子邮件）作为指定联系方式。

2.通过电子邮箱及其它电子方式送达时，发出之日即视为有效送达。

3.通过快递等方式送达时，对方签收之日或发出后第三日视为有效送达（以两者较早一个日期为准）；对方拒收或退回的，视为签收。

4.本合同列明的联系方式同时作为有效司法送达地址。

5.一方变更联系方式，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该联系方式仍视为有效，由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相关责任。

6.在乙方接收到该房屋后，任何给予乙方的通知如果该通知写明以乙方为收件人并被留置在该房屋将被认为已发至乙方，并视为乙方于留置后的下一个工作日收到。

7.本联系方式条款为独立条款，不受合同整体或其他条款的效力影响，始终有效。

8.甲方联系方式   新疆绿环耀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   2607960

地址：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博望路东一巷221号东顺和苑C区10号楼2单元 

手机：    

微信：    

电子邮箱：    

9.乙方联系方式：

联系经办人：王冰

身份证号：650102198009176017

地址：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盐湖路北区26号楼3单元401号

手机：13609905844    

第十六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依法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本合同未尽事项，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6份，甲方执有5份，乙方执有1份。

附：房屋内现有物品清单。
抽油烟机        1 台                燃气灶    1台
洗手池、柜子    各1个              马  桶    1个 
壁挂炉          1台                 水  卡    1张

燃气卡       1张          电卡    1张
（户号：2345455499）注：该房屋内所有的设施设备，包括地砖、墙砖、墙面、不能有任何损坏，如有损坏照价赔偿，房屋保持干净整洁。

备注：房屋有两块玻璃有破损痕迹

出租方：新疆绿环耀和房地产    承租方：中高后勤服务（新疆）

开发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2607960           身份证号：650102198009176017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新疆绿环耀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好路支行

银行账号：8020 7091 2010 1039 7007 8

行号：402881010869

（以上是房租费，保证金账号） 

（以下物业费账号）

名称：乌鲁木齐市众意合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650102MA78JDT7E

地址，电话：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博望路2号和顺三期10号楼1层05室0991-2607960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湾北路支行65050161603700000140





